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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评价标准（试行）
一、基本信息（30分）

序号 类型 信用信息描述 评分标准 要 求

一

企业注册和经

营信息

（10分）

如实填写企业注册等信息，

2018年后注册企业须在属地物

业管理主管部门告知登记（2
分）

发现 1项少报、漏报、错报扣 0.2分，扣完为止；未在属地物业管

理主管部门告知登记的扣 1分；无企业信用承诺，扣 2分。

与有关部门信息

及文件一致

服务项目合同在属地县（市、区）

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2
分）

发现 1个项目合同未备案扣 2分。
合同备案或者部

门证明

承接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

区等项目，或者安置公益性岗

位人员就业等

（1分）

承接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等项目的得 1分；或者安置公益性

岗位人员 1人就业得 0.5分。

合同备案或者相

关文件

物业服务规模（3分）

服务项目不足 2个得 1分，每增加 1个得 1分，得满 3分为止；或

者 30万平方米以下得 1分，30-100万平方米得 2分，100万平方米

以上得 3分。

合同备案

依法纳税（2分）
A级企业得 2分，B级企业得 1.5分，M级企业得 1分，C级企业

得 0.5分，D级企业不得分。

以税务部门评级

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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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业人员

（10分）

物业企业服务人员规模不少于

30人。（2分）
低于 30人得 1分，30-80人得 1.5分，80人以上得 2分。

以缴纳社保或商

业保险等资料为

准

特种设备、建构筑物消防管理

等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专业

人员 10人以上。其中中级职称

人员 5人以上，项目经理（负

责人）每年参加物业管理主管

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教育培

训不少于 1次（8分）

专业人员少于 10人的，不得分；专业人员 10人以上、中级职称人

员少于 5人的，得 2分；专业人员每增加 5人、中级职称人员每增

加 1人的，得 1分，得满为止。未参加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行业协

会组织的教育培训的 1人扣 0.5分，扣满 4分为止。

按缴纳社保相关

资料和职称证书

三
企业党建

（10分）

按照党建引领要求，企业成立

党组织（联合党组织、社区派

指导员）、将党建写入企业章

程、开展党建工作。（3分）

未成立扣 3分，未写入企业章程扣 1分，未开展党建工作、无党旗、

无标识、无场所和设施、无工作制度扣 1分。

党组织成立文

件、企业章程、

社区证明

参与社区物业党建联建。（7
分）

阻扰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扣 2分，

对发现物业服务区域内非法宗教活动等未及时报告扣 2分，未参与

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扣 5分。

社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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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服务管理评价（70分）

序号 类型 信用信息描述 评分标准 评价部门

一
基础服务

（13分）

已办理接管验收手续，房屋及其共用设施设备档案资料齐全，分类

成册，管理完善，查阅方便（1分）
不符合不得分

县（市、区）物业

管理主管部门会

同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

装饰装修管理规定及业主管理规约等各项公众制度完善（1分） 不符合不得分

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及标准向业主公示（1分） 不符合不得分

建立 24小时值班制度，设立并公开服务电话，接受业主和使用人对

物业服务报修、求助、建议、问询、质疑、投诉等各类信息的收集

和反馈，并及时处理，有回访制度和记录（2分）

不符合不得分

项目经理（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向业主公示（1分）不符合不得分

物业服务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持证上岗；员工统一着装，佩戴明显

标志，工作规范，作风严谨，在岗人员须在项目服务部公示（1分）
不符合不得分

在安全隐患处有明显标识和具体的防范措施，有安全宣传、应急措

施和演练等工作，有巡查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劝阻、报告，并存

有相关工作记录（2分）

不符合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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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设施设备完好，使用及维护按规定要求有记录，保持正常运行，

无事故隐患，专业技术人员和维护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与保养规

范（1分）

不符合不得分

物业服务企业应按规定及合同约定公开物业服务情况、相关收支情

况（含代管公共收益收支）（2分）
不符合不得分

物业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未擅自改变用途和经营（1分） 不符合不得分

二
项目容貌

（10分）

物业服务区域内无责任性违章搭建、违规装修等行为，小区内不得

有“三合一”场所（2分）

合同期内有此类行为，物业服

务企业无劝阻报告工作记录，

发现一次扣 0.5分

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

房屋外观完好、整洁，外墙无污迹（2分） 不符合不得分

空调在设计位置安装，冷凝水集中收集，支架无锈蚀（2分）

未按设计安装空调的、物业服

务企业未劝阻报告（提供书面

记录）的、支架锈蚀的，发现

一次扣 0.5分，不符合不得分

封闭阳台统一有序，色调一致，不超出外墙面（2分） 不符合不得分

道路通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有序管理，路面平整，井盖无破损、

无丢失，不影响通行（2分）
不符合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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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环境卫生

（10分）

依法依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禁燃禁放禁烧、无违规饲养家禽宠物

等工作（2分）

合同期内有此类行为，物业服

务企业无劝阻报告工作记录

的，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分

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物业服务区域内道路、绿化、相关场所等

公共场地维护，无纸屑、烟头等，宣传引导业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垃圾日产日清，定期进行卫生消毒灭杀（2分）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分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共用部位保持清洁，无乱贴、乱画，

无责任性擅自占用和堆放杂物现象；楼梯扶栏、天台、公共玻璃窗

和弱强井等保持洁净和无杂物；无责任性违规排放油烟、噪音等问

题（2分）

合同期内有此类行为，物业服

务企业无劝阻报告工作记录

的，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分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维护花草树木长势良好，修剪整齐美观，无

服务期间造成的病虫害、折损、无斑秃、无毁绿种菜和黄土裸露等

问题（1分）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分。（无

绿化的项目，该分值计入垃圾

分类工作）

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卫生

城市和文明城市工作（3分）
一次不配合扣 0.5分，

四

参与社区治

理

（7分）

积极配合街道社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等调解物业服务矛盾纠纷，

协同处置防汛防旱防震、疫情防控等灾害情况（3分）
一次不配合扣 1分

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

按照法律法规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维护消防设施、电梯、供电供

水供气等正常运行，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等畅通，及时发现、

劝阻和报告违法违规行为（2分）

一处不符合扣 1分

按照法律法规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车辆停放、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外墙脱落、装饰装修等公共区域秩序维护，及时发现、劝阻

和报告违法违规行为，有序等安全管理规范（2分）

公共秩序维护管理不规范的，

扣 1分；雪亮工程未覆盖的，

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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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业主满意度

调查（30分）

业主满意度调查（20分）。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采取线

上线下等方式开展业主满意度调查并确认（参与满意度调查的业主

低于三分之一的，以居（村）民委员会意见为准）

满意度不低于 85%的，得 20
分；

在 75%-85%的，得 15分；在

65%-75%的，得 10分；在

55%-65%的，得 5分；

业主满意度低于 55%的不得

分。

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

业主物业费交费率（10分）。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居（村）

民委员会向物业服务企业调查并确认。

物业费交费率不低于 90%的，

得 10分；

在 80%-90%的，得 8分；

在 70%-80%的，得 6分；

在 60%-70%的，得 5分；

在 50%-60%的，得 4分；

业主物业费交率低于 50%的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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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良好行为信息（+20分）

序号 类型 信用信息描述 评分标准 时限 依据

一

企业

荣誉（含服

务项目）

(20分)

获得党委政府表扬表彰的 国家级20分，省级15分，市级10分，县区级5分。 2年

正式文件或荣誉证书

获得行政管理部门表扬表彰的 国家级15分，省级10分，市级8分，县区级6分。 1年

获得物业行业协会表彰的 国家级8分，省级6分，市级4分，县区级2分。 1年

获得权威新闻媒体正面评价报道的 国家级8分，省级6分，市级4分，县区级2分。 1年

获得科技专利成果的 国家级6分，省级4分，市级2分，县区级1分。 1年

二

员工

荣誉

(5分)

获得党委政府表扬表彰的 国家级5分，省级4分，市级3分，县区级2分。 2年 区县以上政府正式文件

获得行政管理部门表扬表彰的 国家级4分，省级3分，市级2分，县区级1分。 1年 荣誉证书或正式文件

获得物业行业协会表彰的 国家级4分，省级3分，市级2分，县区级1分。 1年 荣誉证书或正式文件

获得权威新闻媒体正面评价报道的 国家级4分，省级3分，市级2分，县区级1分。 1年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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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良行为信息（－20分）

序号 类型 信用信息描述 评分标准 时限

一

一般

不良

行为

1.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发现问题责令整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或者被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约谈、通报批评的

国家级一次扣 15分，省级一次扣 10分，市级

一次扣 8分，县区级一次扣 6分。
1年

2.被权威媒体负面报道，且经查证确属物业服务企业责任造成的
国家级一次扣 8分，省级一次扣 6分，市级一

次扣 4分。
1年

3.被物业行业协会通报批评或约谈的
国家级一次扣 8分，省级一次扣 6分，市级一

次扣 4分，县区级一次扣 2分。
1年

4.有持证上岗要求的岗位，未安排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上岗的一次扣 5分 1年

5.未如实填报企业信用信息的 一次扣 5分 1年

6.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导致业主人

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
一次扣 5分 1年

7.物业服务企业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

标准且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整改的
一次扣 5分 1年

8.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履行发现、规劝、制止、报告职责未能履行的
一次扣 5分 1年

9.物业服务企业未制定安全防范应急预案、未对安全隐患采取排查

整改措施、对紧急事件未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的
一次扣 5分 1年

10.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停电停水停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的 一次扣 10分 1年

11.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 一次扣 10分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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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严重

不良

行为

1.物业服务企业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一次扣 20分（直至被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发生亡人安全生产事故的
物业服务企业负有主要责任的，一次扣 20分；

负有次要责任的，一次扣 10分
1年

3.有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或者公共收益、商业贿赂、围标串标等严重

破坏市场秩序行为的
一次扣 20分，依法清退

4.被解聘的物业服务企业拒不撤出、未按照规定办理移交手续（除

物业服务合同另有约定外）、在交接至撤出期间内不维持正常的

物业服务秩序的

一次扣 20分，依法清退

5.因物业服务企业过错引发重大群体上访或越级上访事件，影响社

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物业服务企业负有主要责任的，一次扣 20分；

负有次要责任的，一次扣 10分
1年

6.经司法、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物业服务企业为黑恶势力的 一次扣 20分，依法清退

7.被列入物业服务企业黑名单 一次扣 20分，依法清退


